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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宗旨 

二、學科及招生對象 

 

三年制學程

學歷：大學畢業 
資格：已清楚基督的救恩、受洗或堅振禮二年以上、在生活與事

奉上有美好見證並有穩定的教會生活與服事的基督徒，亦
需有教會/機構牧長的推薦，且清楚蒙召，決志一生專職事
奉主，未來以牧會、傳道為職志者。 

其他：若已婚者，其配偶亦須為基督徒方符合報考資格。 
修畢 98 學分（必修 84 學分，必選修 8學分，選修 6學分），完成
教會實習及學院生活要求，通過聖經熟讀測驗，修業年限為 3 年。

二年制學程

學歷：神學學士(B. Th.)或宗教教育學士(B. R.Ed.)  
資格：曾任或現任教會機構全職教牧同工三年（含）以上者  
其他：現職教牧需教會／機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；非現職者需教

會推薦函。 
修畢 63 學分(必修 49 學分，選修 14 學分)，修業年限為 2年 

學歷：大學畢業 
資格：已清楚基督的救恩、受洗或堅振禮二年以上、在生活與事

奉上有美好見證的基督徒。
修畢 63 學分(必修 48 學分，選修 15 學分)，修業年限為 2年 

※ 本院所頒學位皆獲亞洲神學協會 ATA 認證。 

學歷：大學畢業 
資格：已清楚基督的救恩、受洗或堅振禮二年以上，有心服事之

基督徒，並有穩定的教會生活與服事，願意全時間進修碩
士部一年制神學進修證書科。 

修畢 32 學分始得結業，其中必修 20 學分（含聖經神學 14 學分、
教會歷史 6學分），選修 12 學分。修業年限為 1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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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歷：本科是為專科畢業生 (二、三、五專)或大學肄業者補足學
歷所設，修畢後可直接修讀碩士部學位。 

資格：已清楚基督的救恩、受洗或堅振禮二年以上、在生活與事
奉上有美好見證的基督徒。 

其他：若已婚者，其配偶亦須為基督徒方符合報考資格。 
具二、三、五專學歷者須補足二年 60 學分。 

 
 

信徒神學教育神學學士

學歷：具高中職或同等學力。 
資格：已清楚基督的救恩、受洗或堅振禮二年以上、在生活與事

奉上有美好見證並有穩定的教會生活與服事的基督徒，亦
需有教會/機構牧長的推薦，且清楚蒙召，決志一生專職事
奉主，未來以牧會、傳道為職志者。 

其他：若已婚者，其配偶亦須為基督徒方符合報考資格。 
修畢 120 學分，修業年限為 4年 

三、報考手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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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考試日期 
 

 
 第一梯次：  

 第二梯次：  

五、考試科目 

 
  

    ˇ ˇ ˇ ˇ

    ˇ ˇ ˇ ˇ

    ˇ ˇ ˇ ˇ ˇ

ˇ ˇ ˇ ˇ ˇ

 
六、考試時間表 

◎ 第一梯次：5/26(六) 於新竹信義神學院 

8:00~8:50 9:00~09:50 10:00~10:50 11:00~11:50  

        

◎ 第二梯次：7/21(六) 於新竹信義神學院

8:00~8:50 9:00~09:50 10:00~10:50 11:00~11:50  

        

 
七、成績計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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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放榜、成績單寄發、成績複查與就讀意願調查 

九、其他 

十、報名專線 
1. 03-5710023 3132 03-5726425 Email: academica@cls.org.tw  

2. http://www.cls.org.tw/academic/academic.ht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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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信義神學院 

新竹市大學路 51 巷 11 號 

TEL：（03）5710023 

FAX：（03）5726425 

劃撥帳號：01121881 

「中華信義神學院」 


